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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审限管理防止超审限和
杜绝长期未结案件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、人民法庭 :

为进一步加强诉讼案件审限管理,防止案件超审限和形成长

期未结案件,提高诉讼效率,确保司法公正,保护当事人的诉讼

权利,根据焦中法[2020]13号 《关于严格审限管理的规定(试行 )》

及院党组会议精神,通知如下:

一、审限内不能审结需要延长或扣除审限的案件,至迟应于

审限届满前 30日 向主管院领导或院长汇报案情,主管院领导或院

长审查有无正当理由,有无进行鉴定、审计、评估、公告等事由

的必要性,确有必要的,及时办理扣审手续,扣审事由消失要及



时结案。正当理由是指案件因鉴定、审计、评估、公告、检察机

关阅卷、上级部门内审、以另案处理结果为依据等法定事由,案

件
“
疑难复杂

”
等其他事由不得作为正当理由。

二、无正当理由审限内不能审结的案件,至迟应于审限届满

前 15日 提交审委会或专业法官会议讨论,审查超审限的具体原

因,制定限期结案措施,报审管办各案,审管办建立超审限案件

台帐进行督办。在审查中发现有违规违法情况的要立即启动追责

程序。

三、无正̄当理由超过审限未结的案件,一律变更承办人,审

限届满后 10日 内调整由主管院领导或院长办理。对没有及时变更

或者没有调整由主管院领导及院长办理的,审管办将督查通报。

四、对无正当理由可能超审限的案件,至迟应于审限届满前

15日 提请中院对口业务部门进行指导;承办法官在提请中院业务

部门指导的同时,应 当把相关案件情况报审管办各案。

五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。 (一 )凡无正当理由形成一年以上

长期未结案件的,实行一票否决,取消该团队的评先评优资格 ;

(二 )无正当理由超审限未结案件承办人要写出情况说明,在全

院通报批评; (三 )违规扣除审限、延长审限或无故拖延审理时间、

导致超审限或有严重隐性超审限的,该案不计入绩效考核办案工作

量,并在全院通报批评; (四 )对 以下情形情节严重的,移交驻院

纪检监察组依法依规追究承办法官或相应责任人的责任:1.无 正当

理由超审限,造成案件超半年以上未办结的;2.不按规定要求和规

定程序报请审限审批,或者申请、扣除、延长和重新计算审限的事

由不真实的;3.案件扣除审限的事由消失后不及时审理的;4.审委



会把关不严,导致无正当理由不必要扣除审限的案件因扣审而超审

限结案的;5.随意将审批权下放或委托,导致案件无正当理由超期

的。


